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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没有民法？从法典形
态上看确实没有，因为历史上不存在
被称为“民法”或“物权法”“合同法”

“亲属法”“继承法”等的法典。但从实
在规则上来讲，古代是有民法的，历
朝历代有很多调整后世谓之民商事
关系如户婚、田土、钱债、继承的规范；
加之家事国事无所不预且自成体系的

“礼”以及民间习惯法，不能不承认古
代的民事法规范是客观存在的。在古
人看来，国家社会的一切规矩都是于

“民”的“法”。在古汉语中，“民”或“人
民”是国家的管理对象。我们的祖先并
未从“公民”“市民”的双重身份意义来
理解和阐释“民”的身份。西方“市民
法”意义上的“民法”概念和观念，在我
国古代社会基本是没有的。

那么，古语中有“民法”一词吗？
有。《大学》有语“其为父子兄弟足法，
而后民法之也”，《韩诗外传》有语“行
可 以 为 民 法 ，民 从 是 行 也 ”，但 均 指

“人民效法的榜样”，而不是今天“民
法”的意思。但臣民生活的规矩或章
法是客观存在的，这些规矩、章法中，
哪些是刑事法，哪些是民事法，哪些
是公法，哪些是私法，古人心中是没
有多少区分的，反正一切规范都是上
位者制定出来的管民之法。

作为管民的法，在历朝历代有千
差万别，调整事务各不相同。古人没
有部门法分类及公私法分类的概念
或认知，但为了理解需要，可以按照
今天的标准进行分类。古代主要处理
百姓之间户婚、田土、钱债、继承等关
系事务的法规、礼和习惯，就是中国

传统文化下的私法或民事法。这个民
事法的规模庞大，成文的、不成文的
都有，但要理清传统民事法的规范体
系及相互关系很艰难。

如何认识这一规范体系？关键要
查明中国人脑海中的“民事法印象”。
历代百姓一般没有民事法的概念，与
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事规则
也记不住几条。但在传统文化的熏陶
下，他们心中早已树立了传统民事法
的四大价值支柱，即“做君子”（或曰

“为仁人”）、“以直报”、“过日子”、“做
生意”，这是中国传统民事秩序的四
大基本支撑理念。

“做君子”（或曰“为仁人”），被视
为 传 统 民 事 主 体 的 修 养 。它 强 调 以

“修身”即保全并弘扬“良知良能”的
方式，培养民商事秩序所需的适格主
体 。从“ 人 皆 可 以 为 尧 舜 ”的 理 想 出
发，“为仁人”“做君子”并非只是有位
者的任务，而是每个人的任务。这种
以伦理素质和德行修养为核心的适
格民事主体标准，与西方强调权利能
力、行为能力以及权利代行和保障为
核心的民商事主体观念大不一样。

“以直报”，是支撑传统民事行为
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每个人的最大
义务是以适当方式回“报”（回应、报
答）一切外来行为。孔子所谓“以直报
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总原则。具体说来，首先是报恩
父母和老师，此为“仁”的起点或基础

（“亲亲仁也”“事师如父”）；其次是报
恩君国（“移孝作忠”“资于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再次是报恩天地，“参天

地赞化育”。除对天地君亲师五者（有
恩 于 己 者）应 该“ 以 德 报 ”（报 恩）之
外 ，对 其 他 身 份 大 致 平 行 者 都 应 该

“直报”——正当、正直、合理地回报。
广义的“直报”，当然包括“报德”“报
怨 ”两 方 面 —— 对 任 何 有 恩 于 己 者

“以德报德”；对任何伤害、怨恨己者
“以直报怨”。既然对“欲报之德，昊天
罔极”的父母仍可用“事父母几谏”（即
委婉批评劝谏）的方式进行“直报”，对
君王可以用“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
君如寇仇”的方式进行“直报”，那么对
施加不义于己的人进行“以直报怨”的
回报（正常报复、追责、控告、制裁），就
是天经地义了。这可以视为古人维护
权益、处理纠纷的第一法则。直报，当
然也包括为相关民事行为追索损害赔
偿、追究违约责任等。

“过日子”，是支撑传统亲属继承
的 基 本 价 值 理 念 。过 日 子 的 要 害 在

“齐家”，就是以家或亲属关系为国家
社会一切关系的模板或蓝本，关键是
每个人在“家”和“国”（社会政治意义
上的“家”）中扮演合于“礼”（“理”）的
角色，履行作为成员在家或亲属关系
中应尽的义务。“一切为了和睦过日
子”的原则形成了传统民事规则的核
心，要求每个人在家或亲属关系中“恪
尽职守”“安分守己”“循规蹈矩”——
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
恪尽为夫为妻、为父为子、为祖为孙、
为兄为弟、为君为臣、为官为民的角色
义务，就是理想的民事关系。在古人心
目中，这些关系本质上都是“家人”关
系，本无公私之分。他们心目中的所谓

民事关系，不是“人各维权”的关系，而
是“人各尽职”的关系。

“做生意”，是传统家事之外百姓
之间进行经济行为的基本价值理念。
这是讲在亲属关系外如何与他人（无
先天伦理关系之人）互通有无、互相
扶持的问题。主要与商事有关，但不
仅指近代所谓的商事，也包括今日所
谓民事的一部分。“做生意”其实最初
也许是“做生易”，即做生活必需品和
劳务的交易。“易”字原为“日”“月”二
字合成，古人以日月之间的变换为易，
后引申为交易，这可能超过近代以来
所谓“民商事”的概念。“生意（易）”的
概念当然包括人与人相依生存、平等
互助交易的意旨。做生意有做生意的
法则，“朋友有信”“民无信不立”，即诚
实信用原则当然是第一法则。古代中
国 的 商 事 观 念 以“ 互 通 有 无 ”为 本 ，

“通”就是“仁”在亲属关系之外的具
体 体 现 ，“ 通 ”体 现 了“ 互 助 ”和“ 仁
爱”。所以，古人认定“商为仁术”，而
不仅仅以其为货殖生财之术。

这四个方面在儒学精神的统摄
下，构成一个有机的价值理念体系，
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民商事秩序
与实际规则格局。这套植根于本土文
化的理念、秩序、体系，与古希腊罗马
至近现代西方社会的民商事传统大
为 不 同 。唯 有 理 解 这 种 独 具 特 质 的

“ 民 法 ”形 态 ，方 能 把 握 传 统 法 律 精
神、洞察中西法治
差异。
（作者单位：中央
民族大学法学院）

藏在“君子之道”与“生意之信”里的古代民法
范依畴

《唐律疏议》，原称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
间由长孙无忌等人奉敕编撰的重要法典，也是中国现存
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成文法典。宋元时期因其为前代典
章，多称 《故唐律疏议》，元代后逐渐通称为现名，现
存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江苏书局刻本藏于国家典籍
博物馆。作为中华法系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性法典，

《唐律疏议》 集前朝律典之精华，为后世律典之典范，
堪称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璀璨瑰宝。

《唐律疏议》 能成为承前启后的律作，领衔撰疏的
长孙无忌厥功至伟。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军事贵族世
家，生性聪慧，勤奋好学，博通文史，富有谋略。晋阳
起兵后，长孙无忌即刻投身义军，南征北战为唐朝开国
立下汗马功劳。玄武门之变中，他运筹帷幄助力皇室定
策，成为核心功臣。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唐太宗李
世民将 24 位有特殊功绩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
长孙无忌排在首位。他始终忠诚尽职，辅佐稳固政权、革
新体制，为唐朝建立与初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长孙无忌为人严谨公
正，注重礼仪与法治，是主持 《永徽律疏》 编纂的最佳
人选。唐初的主要立法 《贞观律》 始于贞观元年（公元
627年），历时十年至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年）完成，共
十二篇、五百条，是唐律体系的基础。从内容上讲，

《贞观律》 将儒家思想深度融入法律条文，刑罚较前代
显著宽缓，切实贯彻了轻刑思想。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 唐 高 宗 颁 布 《永 徽 律》， 条 文 基 本 沿 用 《贞 观
律》，仅作少量调整。但这部法典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两
个问题：一是条文简略又艰涩难懂，不同官员对同一律
文的理解可能截然不同，易导致判决不统一，影响国家
法制运转；二是唐朝科举设明法科，专门负责选拔法律
人才，而 《永徽律》 缺乏统一权威的解释，使得明法科
考试阅卷标准不一，影响选拔效果。

为此，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长孙无忌领衔对
《永徽律》 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解释，时称撰写“律疏”。在长孙无忌的主持
下，仅用一年多时间便修成 《律疏》 三十卷，与 《永徽律》 合编为 《永徽律
疏》，元代始通称为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集中国法律思想与治理智慧之大成，作为承前启后的律典顶峰
之作，它深化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
用”成为 《唐律疏议》 的内核。在立法技术上，《唐律疏议》 凸显了对法律明确
性和稳定性的追求。法律条文简明扼要，避免烦琐庞杂，便于官吏掌握和民众知
晓。针对此前因各级官员对律文理解不同导致的量刑差异，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
修律者为每条律文撰写了详尽的司法解释（即“疏”），通过“疏议”与律文并行的
体例，实现法律“化天下不一为有一”的统一适用目标。其量刑原则既反对严刑
峻法，也拒绝无原则宽纵，既保证了法律适用的公正性，又限制了司法官吏随意
引法、舞文弄法的空间。总之，《唐律疏议》 以“德主刑辅”为灵魂，以“一准
乎礼”为骨架，以立法的清晰易知和司法的宽严适中，成就了其穿越千年而不朽
的法律价值与文明高度。

《唐律疏议》 条文详尽、兼顾人情与法理，推动了中国法律的规范化和系统
化，彰显了中华民族卓越的创造力和中国法制文明的深厚积淀。唐律在 《法经》

《秦律》《汉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 等前代律典基础上“陈陈相因又
有兴革”，去粗取精、含英咀华，将律典编纂水平推向新高度。唐以后各朝法
律，均以唐律为蓝本稍作增改，其影响力贯穿整个封建时代。

《唐律疏议》 对周边国家亦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中华法系”就是指亚洲古
代部分国家制定实施、核心精神与主体内容具有共同特征的法律群。具体而言，
是以唐代法律为核心，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多国通过移植、借鉴唐代法律而建
立的古代法律群。日本曾向隋唐学习国家制度和文化，模仿唐律令编纂了 《近江
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 等。朝鲜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
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安南（今越南等地）的古代法典“遵用唐宋旧
制，但其宽简之间，时加斟酌”，黎氏王朝的 《鸿德刑律》 更是“参用隋唐”，并
使“历代遵行，用为成宪”。

从世界范围看，《唐律疏议》在相当长时期内代表了世界立法技术与法治文明
的最高水准。大致同期，欧洲先后出现了《阿玛菲法典》（11 世纪）、《奥列隆法典》
（12世纪）、《康梭拉多法典》（13世纪）等，这些法典不仅成书晚于唐律，内容也较为
简单。美国法学家威格摩尔曾指出，中华法系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存续的法系
之一”，其成熟度与影响力在古代法制文明中独树一帜。放眼世界法制文明，罗马法
是奴隶制法律的代表，《唐律疏议》则是封建制法典的典范。

《唐律疏议》 凝聚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一代先贤能吏的卓越智慧，它将儒
家“德礼为本”的精神内核注入法典，以“一准乎礼”为原则，创造性地实现了
礼法深度融合。这种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戒有机结合的模式，生动诠释了中华法
治文明独有的“礼法结合”治理智慧，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刑罚规则，成为引导民
众向善的行为规范，为后世留下了取之不竭的法治富矿。

［作者分别为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研
究员、陕西省镇坪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
校级项目《深入发掘中国法制史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研究
（XJYZ2025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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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成案汇编》卷十一《市廛》
记载，雍正八年在贵州发生了一起布
商因牙行拖欠布银讨要不得而在牙行
自杀的案件。案件源于一起普通的商
业委托，客商张陆士将一批布匹委托
贵州当地的牙人（中间商）谢御克代
售，双方约定布银四百三十五两，七个
月后收账。然而一年过去了，谢御克始
终未将货款交付张陆士，张陆士最终
在焦灼与困境中选择了自尽。

案件上报后，贵州提刑按察使司
初审后报请贵州巡抚，巡抚与中央刑
部在案件定性上产生了分歧。贵州巡
抚认为，谢御克虽拖欠货款，但原因在
于下游铺户未及时支付货款，其本人
并无直接侵吞布银的意图和行为，主
张从轻发落。然而，刑部驳回了这一判
决并作出改判。刑部指出，谢御克的行
为是典型的“奸牙吞本陷客”，其长期
拖欠客商本金的恶劣行径，是导致张
陆士走投无路、愤而自尽的直接原因。
最终 ，在刑部坚持下 ，谢御克被依照

《大清律例》中“牙行诓骗货物累死客
商”的规定，从重改判发往广西充军。

刑部的改判，清晰传递了朝廷以法
律严厉打击商业背信行为，维护营商环
境的信号。刑部将谢御克的行为定性为

“奸”，并施以充军重罚，意在守住商业
诚信的底线，同时破除地方官僚对本地
牙行的偏袒。这一改判也基本契合当时
的量刑标准。《大清律例·户律·市廛》规
定：“牙行侵欠控追之案，审系设计诓
骗、侵吞入己者，照诓骗本律计赃治罪；
赃至一百二十两以上，问拟满流，仍追
赃给主；若系分散客店，牙行并无中饱，
仅系拖欠者，照扰累客店例，枷号一个
月，发附近充军。”

在近代以前的商事交易中，牙人
已有上千年历史。尤其明清以来，随着
商品经济的发展，牙人作为买卖中介

对促进市场交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一些牙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垄断
地位，控制市场甚至欺行霸市，侵害客
商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为维护市场
秩序，朝廷制定了严苛的制度予以打
击。例如《大明律》明确规定，“凡买卖
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
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
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
十。若见余利，故高抬低估，以相亏害，
及商贩各以私债，通同牙行，共为奸计
者，罪亦如之。”也就是说，买卖双方未
达成合意时若有人强行把持市场，独
占利益，以及商贩与牙行串通操纵价
格，扰乱市场的，都要处以八十杖刑。
早在宋代，朝廷就十分重视规范牙行。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嘉定二年，
皇帝下诏命两浙转运司严明规定：牙
人必须将客商贩运货物的交易信息详
细登记在官方簿册上，如果牙人私自
挪用、截留货物，或者进行赊销、转贩，
导致货款拖欠、交易混乱的，官府将追
究牙人的责任。这些规定均体现了朝
廷对正当商业行为的保护。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奉行重农
抑商政策，商业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但
从“奸牙吞本陷客案”所展现的司法实
践来看，也并不绝对。刑部对谢御克的
重判，实际上是对商业活动中诚信原
则的坚守与维护，体现了朝廷对商业
秩序的重视。这种重视并非简单的抑
制或放任，而是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商
业行为，保障公平交易，促进商品经济
健康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尽管古代存
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基调，但在处理具
体商业纠纷时，并非无视乃至打压商
人的正当权利，而是尽力秉持公正、公
平原则维护商业活动的正常秩序，为
商品跨区域流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一
定的法律保障。

与之类似，元代的“冀秀贩卖干鱼
案”同样体现了朝廷维护良好营商环
境的治理理念。元代不少商人在黄河
附近收购大量鲜鱼运到各地销售，因
当时储藏技术有限，鱼贩一般将鲜鱼
用盐腌制，再运往各地出售。鱼贩冀秀
和同伴购买鲜鱼后用亳州盐厂的盐腌
制 ，然后运到山东销售 。经过长芦仓
时，当地盐务官员认为，冀秀等人的行
为属于越界贩卖私盐，对其处以七十
八两二钱的罚款。冀秀等人不服向上
申诉，案件先后辗转地方盐务机构、中
书省及户部。最终户部判定冀秀的行
为属于正常商业活动，责令当地盐务
机构退还罚款。

我 国 古 代 自 西 汉 起 实 行 盐 铁 官
营，贩卖私盐属于法定重罪。但在“冀
秀贩卖干鱼案”中，司法官在保护正常
商业活动和打击贩卖私盐行为之间进
行权衡时，展现出刑罚介入正常商事
活动的慎重与克制。户部的判决不仅
维护了冀秀等商人的合法权益，更体
现了朝廷对商业活动合理性，以及商
事交易安全的尊重与保护。即便在盐
铁官营、严厉打击私盐贩卖的背景下，
官府仍会根据具体案情，区分正常的
商业行为与违法犯罪活动，避免过度
干预市场。这与“奸牙吞本陷客案”中
刑部对商业诚信的坚守一脉相承。

综上两起案件可见，古代商业活
动虽受重农抑商政策影响，但实际治
理中，司法官常会依据法律和情理，对
商业纠纷进行公正裁决，这既体现了
朝廷对商业秩序的重视，也反映了司
法官对商业活动价值的深刻理解。在
处理纠纷时，他们不仅注重法律的适
用，更兼顾价值和情理考量，力求在维
护法律尊严的同时，保护商人的合法
权益，从而促进商业活动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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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为民是中国古代立法思想的
核心。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论述，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明末清初思想家黄
宗羲。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山人，浙
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
1610 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
1695 年）。他目睹晚明政治腐败和明王
朝覆灭。有感于乱世民生之艰、专制之
弊，黄宗羲撰写了流传后世的不朽巨著

《明夷待访录》。在该著作的《原法》篇
中，他提出并阐释了“天下之法”的概
念，“天下”指天下苍生，“天下之法”就
是为保障天下苍生福祉所立之法。

黄宗羲之所以提出立法为民的主
张，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跌宕起伏的人生
经历。他晚年在自题画像中这样总结自
己的一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
侠，终厕之于儒林。”少年为党人、中年
作游侠、老年归儒林，这不但是他人生
轨迹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立法为民思想
形成的实践基础。

少年时，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的
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政治腐败、
宦官专权，民生困苦。虽世事混沌，
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黄宗羲明辨
是非，坚守道义，自幼就立志为天下
苍生做一番事业。黄宗羲的父亲黄尊
素是东林名士，曾与明代依附宦官权

势的官僚集团展开激烈斗争。不幸的
是，黄宗羲 17 岁时，其父被阉党迫害
致死。但他并未沉沦，在崇祯皇帝为
其父平反冤案时，他当廷以铁锥刺伤
杀父仇人，被世人赞誉为“姚江黄孝
子”。可见，黄宗羲从小就有伸张正义
的决心和勇气。

中年时，黄宗羲举兵抗清未果，最
终灰心于政治。公元 1644 年，崇祯皇帝
在煤山自缢，明朝北方政权陷落，福王
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但弘
光皇帝并未痛定思痛、励精图治，而是
整日声色犬马、任用奸臣，南明政权继
续腐败沉沦。黄宗羲为挽救危局四处奔

走抗清，但面对日益恶化的时局和腐败
无能的政权，纵使一腔热血，也深感无
力回天。

老年时，黄宗羲寄情学术，潜心著
述。抗清失败后，他回到余姚老家开坛
讲学、著书立说，写就《明夷待访录》《明
儒学案》《孟子师说》等著作，在中国学
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历史学家侯外庐
将其视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的
代表，认为其思想蕴含着现代政治中平
等观念的萌芽。

在黄宗羲的著作中，《明夷待访录》
最具现代法治启示意义。他在书中阐释
了古代政治的核心概念，提出一套系统
的国家治理方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黄宗羲十分推崇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
用，并专设《原法》篇以阐明立法为民的
道理。

黄宗羲认为，法是决定国家治乱兴
替的根本。天下之治乱并不由其他因素
决定，而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良法。三
代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古代圣王关心民

生，制定了治世良法；而三代之后历朝
历代之所以衰败，则是因为后世之君未
能以良法治理国家。他主张先有良法，
而后有贤能之人施政，唯有如此，国家
才能繁荣、社会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富
足。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写下了著名论
断：“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
治法而后有治人”，将“治法”置于“治
人”之前，强调法的作用。

黄宗羲还进一步区分了“天下之
法”与“一家之法”。在《原法》篇中，黄宗
羲提出“天下之法”是为天下苍生所立
之法。创立“天下之法”的君主若时刻心
系百姓，便能使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百
姓富足，根本不用担心天下易主。与之
相反，“一家之法”是后世君主为巩固一
家一姓之统治而立之法。他们将国家视
为私产，立法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顾
百姓安危，这种法并不能使政权稳固。
即便是汉高祖刘邦这样雄才大略的君
主也未能做到立法为民。黄宗羲认为，

“一家之法”是恶法，甚至不能称之为

法，直言道：“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
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在黄宗羲看来，制定“天下之法”的
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百姓安居乐业。他认
为，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古代圣王
都是具有恻隐、爱人之心的立法者。他
们懂得百姓的实际需要：百姓不能缺
粮，就分地种田；百姓不能缺衣，就分地
种桑麻；百姓需要教化，就设学校，让其
接受教育；其他制度也都以保障民生为
出发点。在黄宗羲看来，“天下之法”正
是这种以民为本的良法，它能让百姓吃
饱穿暖、受到教育，也是维护社会稳定、
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可见，黄宗羲并未拘泥于一朝一
代的政治得失，而是纵观中国历史发
展规律，领悟了国家若要繁荣富强，
就必须依靠良法进行治理的道理。而
所谓良法，正是以立法为民为原则所
立之法。

当人们以现代法治视角回望古代
法思想时，《明夷待访录》的前瞻性价值
得以充分体现，其被视为中国古代极具
进步意义的法学著作。近代思想家梁启
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
文中称赞道：“《明夷待访录》之《原君》

《原臣》诸篇，几夺卢梭《民约》之席；《原
法》以下诸篇，亦厘然有法治之精神。”
时至今日，黄宗羲的立法思想仍闪耀着
光辉，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历
史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黄宗羲所秉持的“天下之法”即为保障天下苍生福祉所立之法——

法泽苍生方为治世良策
李驰 杨孟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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